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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教育局

                                 汕教函〔2018〕762号

汕尾市教育局关于汕尾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26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
尊敬的马伟飚、陈文辉、罗小丽、黎斯凯代表：

    《关于大力推进我市学前教育事业的建议》收悉，感谢代表们对我市学前教育工作的关心重视。经综合相关部门的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我市学前教育的基本情况

截至2017年底，全市公办和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幼儿园共230所。其中公办幼儿园共74所，占比32.17%。民办幼儿园共156所，其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60所。全市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占比58.26%；规范化幼儿园155所，占比67.39%。全市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0%。经过近一年无证幼儿园的整治工作及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截至2018年9月底，全市公办和取得办学许可的民办幼儿园共324所，比上年增长了41%。

全市在园幼儿共74670人，市直1804人，城区10911人，海丰县15184人，陆丰市35307人，陆河县10524人，红海湾539人，华侨管理区401人。其中附设幼儿班共14905人,市直630人，陆丰10677人，陆河3474人，华侨管理区124人。

全市有乡镇57个，已建成1所以上规范化中心幼儿园的乡镇57所，占比100%。4500人以上居住规模城镇小区数量11个，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数量7所，其中公办园2所。

二、我市学前教育工作存在的短板

学前教育普惠资源短缺。学前教育建设规划滞后，幼儿园的规划和建设与城乡发展、人口增长不相适应。公办幼儿园建设投入不足，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发展滞后，全市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比例只有58.26%（省“创现”要求达到80%以上），部分县（市、区）至今未出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扶持和管理工作细则。
存在部分无证幼儿园。由于公办幼儿园及有证民办园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入园需求，在各县区的城区、镇、村都应运产生了无证举办的幼儿园。排查中发现，有的在小区的套房内、街道两旁的门面房内，以及老式居民区院落内，都存在无证举办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活动室面积普遍不足，设施简陋，有的没有安保设施和专职安保人员，园外周边治安环境复杂，安全隐患多。

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一是我市学前教育教研专、兼职人员不足。目前只有海丰县设专职学前教育教研员1名，并落实了学前教育教研责任区制度。学前教育业务指导力量薄弱，培训和教研工作未能系统展开。二是公办教师编制严重不足，在编教职工老龄化等问题突出，还存在个别幼儿园园长或教师配备不足现象。三是幼儿园教师待遇低、流动率高，导致教师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公办幼儿园编外教师和民办幼儿园教师待遇普遍低于公办幼儿园和小学在编教师的待遇，民办幼儿园的老师遇到待遇更好的幼儿园就会立刻跳槽，导致老师流动性极大。四是幼儿园师资力量薄弱，保教质量水平不高。《指南》活动开展不够深入，一日活动欠合理，尤其是小学附设幼儿班，仍然存在“小学化”倾向。

三、我市学前教育的主要做法及规划

针对我市学前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市实际

及市人大代表们的宝贵建议，我局将积极推进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按照国家、省、市的相关要求，2017年12月我局会同市发展和改革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了《汕尾市发展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2017-2020年）》。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增加幼儿园中小学学位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意见》（粤府办〔2017〕67号）的精神，各级政府着力推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根据人口容量和流动人口的数量，预测学生人数，2018年8月各县（市、区）制定了《2018-2022年城镇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建设规划汇总表》。通过积极组织实施国家、省、市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如期推进未来五年幼儿园建设规划，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逐年新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大力推进公益普惠性幼儿园，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幼儿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下放审批权限，目前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的幼儿园均可在县（市、区）发改部门办理，并实行“一张网”“一站式”办理，便利幼儿园的投资建设。进一步提高幼儿园应对处置校园突发性事件的能力，2018年8月15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治巡支队、市教育局、中国电信汕尾分公司召开协调会，加快推进全市校园“一键式报警”安装工作，目前已完成市直校园“一键式报警”安装工作，其他校园正在推进中。

二是开展无证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推动学前教育规范有序发展。我市无证幼儿园清理工作在市委、市政府部署下，按照“整改审批一批、规范改造一批、取缔停办一批、规划新建一批”的工作思路，制定细致的工作方案。如市药监局印发了《汕尾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无证幼儿园及午托机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全市各地多措并举，合力治理，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综治、教育、公安、卫生、建设、规划、工商、民政等部门参与，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协同开展清理整顿工作。出台专项整治文件，至2018年8月底止，全市已关停取缔无证幼儿园245所，限期整改167所，申报审批78所（申报审批78所（含限期整改合格14所））。对于限期整改的167所幼儿园，各地承诺在2018秋季开学前全面完成无牌无证幼儿园的清理整顿工作，确保辖区幼儿接受规范的学前教育，为我市学前教育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三是加强监管、提升质量。深入贯彻《幼儿园工作规程》、《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广东省幼儿园一日活动指引（试行）》，指导幼儿园制定保教计划、科学安排组织一日生活、以游戏为基本活动。2018年8月我局制定了《汕尾市教育局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方案》，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发挥乡镇中心幼儿园的辐射作用，加强对农村幼儿园的业务指导，探索乡镇幼儿园和村级幼儿园一体化管理。联合市发改局、人社局、卫计局、公安局、消防局、药监局等加大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幼儿园在规范管理、教育教学、安全工作、卫生保健等各个环节的动态监管力度。  

四是加强队伍建设，促进发展。全市所有幼儿园园长必须持证上岗，未取得幼儿园园长上岗培训证书的，一年内必须参加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训班。全市所有幼儿园教师必须持证上岗，未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的，二年内必须参加全国统考，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向社会统一招聘全日制大专以上且具备幼儿教师资格证的毕业生进入幼儿园教师队伍，充实到我市公办幼儿园任教，提升幼儿园教师的整体素质。加大培训力度，实行全员培训，不断推进全市幼儿园骨干园长、骨干教师培训工作。目前，我局正在组织今年50名骨干园长，100名幼儿园骨干教师的培训工作。下来将继续开展骨干教师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幼儿师资队伍的业务能力。
再次感谢代表们对我市教育工作的关心支持。

                                 

                                  汕尾市教育局

                                2018年10月15日

（联系人及电话：彭小青，0660-3390690）

抄送：市人大党委会选联工委，市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局、人社局、  卫计局、公安局、消防局、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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